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人保再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签订《2025-2027 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

议》关联交易临时信息披露报告 

人保健康临时信息披露报告[2026 年]6 号 

 

根据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关

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现将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与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再保险”）签

订《2025-2027 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关联交易有关

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2026 年 1 月 19 日，本公司与人保再保险签订《2025-

2027 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。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

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相关规定，

本公司与人保再保险签订《2025-2027 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

架协议》属于统一交易协议，统一交易协议的签订、续签、

实质性变更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报告和信息

披露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


本公司与人保再保险签订的《2025-2027 年再保险业务

合作框架协议》，内容涉及协议规定时间范围内人保再所承

接本公司的合约及临时性再保险业务，所涵盖的风险范围包

括所有类别的保险业务按比例或非比例的风险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 

（一）交易双方的关联关系 

本公司与人保再保险是以股权关系为基础的关联方，中

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本公司以及人保再保险的

控股股东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3 日开业，

企业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110102MA00C3MA2X。注册资本为 596078.4300 万元。

法定代表人为张青。注册地为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8 号

七层西区。经营范围包括财产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，人身

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，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商

业再保险业务；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、咨询业务；国家法

律、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

业务。信用评级方面，穆迪结果为 A3，评级展望 Stable；

标普结果为 A-，评级展望 Stable。 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 

（一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

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

〔2022〕1 号）相关规定，本公司与人保再保险签订《2025-

2027 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属于统一交易协议，统一

交易协议的签订、续签、实质性变更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

行内部审查、报告和信息披露，重大关联交易经由关联交易

控制委员会审查后，提交董事会批准。  

1.协议生效条件：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

签字或者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 

2.协议有效期：自 2025 年 1 月 1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

31 日止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与人保再保险的关联方交易，整体定价是建立在分出人

与商业市场所有分保接受人商业谈判结果的基础之上，符合

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，符合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

任何一方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（三）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

本公司在交易期限内根据业务发展与人保再保险签署

再保险合约并向人保再保险分出保费，人保再保险按照每份

实际签署的再保合约条件向本公司支付再保险手续费。交易

期限内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60亿元（大写：陆拾亿元整），

本公司预计在交易期限内向人保再保险分出保费合计不超



过人民币 40 亿元（大写：肆拾亿圆整），预计手续费合计不

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(大写：贰拾亿元整)。 

双方可在此合作框架协议下，就具体再保险业务（包括

协议、合约及临时性再保险业务）的每项交易签订具体执行

协议，每项交易的分保金额和手续费等定价基准及相关条件

由双方根据市场水平协商确定。 

 四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、董事会、股东大会（如

有）决议情况 

2025 年 12 月 15 日，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

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与人保再保

险签署《2025-2027 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的议案，

并出具意见：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平等、公平原则，交易价格

按市场价格确定，定价公允、条款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和

保险消费者利益内容。关联交易审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

管机构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

定。 

2025 年 12 月 16 日，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

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与人保再保险签署《2025-2027

年再保险业务合作框架协议》的议案。 

（二）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

本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12 月 16 日对该重大关联交

易事项的公允性、合规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发表书面

意见，认为：该事项符合平等、公平原则，交易价格按市场

价格确定，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和保险消费者

利益内容。本关联交易审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

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。同意

该项目重大关联交易。 

五、监管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 

无。  

 

 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6 年 1 月 26 日 


